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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气候变化中国的立法应对
On China's legislative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马午萱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2018级硕士研究生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

类所要直面的最大挑战之一，

这不仅影响一国经济社会的良

性运转，同时影响到每一个人的

生活。气候变化对中国的不利影

响已经显现，未来还会有进一步

加重的可能，中国必须要做出应

对。而对于气候变化最有效的应

对当属立法的规制。

首先是立法模式的选择。一

般就立法模式而言，有集权型模

式和分权型模式；管制型模式和

服务型模式；追赶型模式和回应

型模式等。因研究的角度和选取

的标准不同，学界对此尚未形成

统一的认定。但对于应对气候变

化立法模式的选择则应当从中

国该建立起怎样的一种法律规

范体系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

角度出发来选择该使用何种立

法模式，从这一标准来划分可分

为法典式模式、单行法模式、基

本法模式、综合法模式、框架法

模式、政策法模式等。当然，中国

就立法模式的选择还会受制于

立法传统、立法内容、立法水平、

相关立法情况等多种因素的制

约。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模式的选

择应当综合上述因素进行综合

考量，权衡利弊。

其次是立法原则的确定。基

本原则会贯穿于立法的始终，它

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所产生的社

会关系的根本，还充分体现了立

法的精神与灵魂。中国不仅是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还是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立

法原则的选择应当既符合自身客

观实际情况又要充分体现人类命

运共同体情怀。第一，预防原则。

纵观环境保护领域的立法，预防

原则都应当是首要原则，该项原

则的确立要充分考虑气候变化认

知的科学不确定性、气候变化自

身的特殊性和以往人类经济发展

的经验和教训。第二，减缓与适应

并重原则。减缓即要限制温室气

体的排放，适应即指采取一系列

行动和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所

带来的影响。二者是站在人类应

对气候变化不同的时间点来划

分的，在立法中务必要实现二者

的统合。第三，公众参与原则。气

候变化议题是典型的人类公益问

题，要求实现全人类的广泛参与，

其根源可以追溯到 《环境与发展

宣言》和 《21世纪议程》中的有关

规定。第四，国际合作原则，又可

称为地球一体化原则。如上所言，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责

任，这要求世界各国应当采取深

入而广泛的合作，同时对于气候

变化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

够独自应对，国际合作是必由之

路。

最后是立法制度的构建。一

部法律的实施离不开具体法律

制度的构建，各项制度之间内容

的衔接、运作的调和及编排的严

谨都直接影响到法律的实施效

果。就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而言，

主要包括：第一，应当构建监督

管理制度。明确管理体制，厘清

管理机制，配套完备的监管措

施。第二，应当构建减缓气候变

化的制度。这不仅体现了基本原

则的指导，还有助于从源头进

行风险防控，可包括总量控制

制度、评估制度、排放交易制度

等。第三，应当构建适应气候变

化的制度。其与减缓的制度一脉

相承，是从事后进行制度安排，

可包含监测预警制度、处理应对

制度、基金保险制度等。第四，公

众参与制度。构建如信息公开制

度、参与奖惩制度、宣传教育制

度等。




